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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以規範本碩士班指導教授群與研究生修業等相關事宜為主。本碩士班各

組得依本辦法另訂指導原則，經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條  本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多修習十三學分（碩士在職專班每學期至多修習十學

分），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專班碩士生以三年畢業為原則，提早畢

業者，須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 

第三條  研究生須依入學當年度課程標準修課。欲修外所課程，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

得選修，至多承認六學分（不含外籍生），惟因論文需要，得經指導教授及系

主任同意後至多承認九學分為畢業學分；跨學制課程等同外所。 

第四條  外籍生畢業學分數與本國生相同，除必修專題討論二學分、論文六學分外，其

餘皆為選修學分，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選修機電學院或電資學院或工

程學院之英文授課專業課程，得視同本碩士班開設之專業課程。 

第五條  本碩士班研究生須選定本系、製科所或智慧自動化工程科助理教授(含)以上之

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 

        完成選定指導教授並簽妥指導同意書後送交系辦公室備查；若需變更時，須先

由原指導教授同意並於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簽名，再經系主任簽准核可後始

得開始尋找新任指導教授，最後由新任指導教授同意並簽妥更換指導教授申

請書後送所辦公室備查；更換指導教授後需在新任指導教授指導下，以新題

目完成至少滿二個學期的碩士論文訓練，第三學期才得以提出學位口試申

請，並須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第八點規定於口試前十

日將論文稿送系辦公室轉交原指導教授核閱。若有特殊情況，可由新任指導

教授提出申請，經學術委員會同意後，學生得以提出口試申請。 

        申請第二次更換以上者，須經學術委員會討論。 

第六條  碩士班新生應於第一學期第三週（碩士專班新生在期末）前選擇第五條所述之

專任教師，並經其同意後請其擔任指導教授。研究生之學業、論文、研究及

投稿等事宜須接受指導教授之指導。研究生選課須經指導教授簽名認可，指

導教授未選定者，由系主任指導選課。 

第七條  本碩士班研究生申請論文口試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計算至口試當學期止，修畢除論文外之必選修之最低學分數。 

    二、在學校規定時間內完成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三、在國內外相關學術刊物或在研討會發表論文至少一篇，且在學生之間排名

為第一順位者；或論文相關技術已申請發明專利，並至少已進入實質審

查階段。前述論文發表或發明專利須為碩士論文研究範圍內，且為入學



後就學期間，作者群須含指導教授。 

    四、其他經本系(所、科)務會議決議有關該研究生應完成事項。 

第八條  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間發生修業爭議無法解決時，得經系主任同意後向學術委員

會提出仲裁。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

法令或本校規定辦理。 

 


